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25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7)良字第 462號 

主旨:有關澳洲國民來臺免簽證停留期限由30日延長至90日之試辦期限，續延

長至明（108）年12月31日止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外交部 107 年 12 月 19 日外授領二字第 1076801795 號函辦理。 

 

 

 

理事長 

 

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